
 

哈尔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

哈污染应急〔2024〕14 号 

关于解除重污染天气三级（黄色）预警的通告 

 

根据会商预测和监测实况，目前空气质量不符合重污染天气

三级（黄色）预警条件。根据《哈尔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2023

年修订）》规定，哈尔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 2024

年 4 月 23 日 8 时解除重污染天气三级（黄色）预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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